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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警犬成偷狗”欠公众一个交代
□郑桂灵

近日，浙江省金华市应女士发帖称，其
与丈夫救助收养一条在翻垃圾的德国牧羊
犬，后因该犬系警犬而遭刑事立案，被取保
候审，此事引发关注。10月27日晚间，金华
市公安局金东分局就此事发布通报称，针对
该案暴露的警犬管理问题，已开展调查。

由“救”变“偷”的一字之差，让金华这对
夫妻的“捡狗”行为发生了 180度的大逆转。
尽管当地警方已通报称将调查警犬管理问
题，但却并未直接言明要求证这对“捡狗”夫
妻的清白。一个情节并不复杂的“丢狗案”
缘何迟迟难以真相大白，而当地警方的“偷
窃”指控，则更需由警方拿出证据。

依据办案常理，判定盗窃罪名成立，需
要有公私财物从一方控制下违法转移到另
一方的具体“犯案”过程。换句话说，“被盗
窃”财物必须先要处于原物主的管控范围，
抑或是标有明显的占有性标识。而这个“盗

窃”过程的证据则必须由指认方提供，这就
是所谓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

纵观这起“偷狗”案，作为指认方的派出
所却并未提供出切实有效的偷窃证据，而是
仅以询问笔录中当事人针对“知不知道这狗
值多少钱”的一句“知道”回答，就主观臆断
其看中了这只狗的价值，想据为己有，这显
然是一种有罪推定，难以采信和服众。派出
所“受害”身份已决定其成为利害相关人，在
此案的刑事侦查中当主动回避，而不能参与
办案。这显然有违刑事诉讼立案管辖权的
规定，涉嫌程序违法。

相较于派出所的证据不足，“捡狗”夫妻
的自证清白却显得有根有据。比如，捡狗处
并非派出所的管控范围，而是其正在路边垃
圾箱旁啃食垃圾，且显得脏瘦臭；狗没有被拴
绳子；翻看狗的项圈也无原主人的任何信
息。这与人们对警犬外出都会有专人牵引且
穿有警犬标识背心的习惯性认知大相径庭，
俨然一副“流浪狗”模样。由此解读“捡狗”行

为，其可怜和救助之意不难揣度。而“捡狗”
夫妻敢于公开现场监控摄像以证清白之举的
诉求，更无疑是其“自信”表现。

鉴于警犬的特殊身份与功能，公安部对
警犬的饲养、管理和使用都有明确规范的制
度要求。而按照城市管理法规，即便是普通
百姓家的一条寻常宠物犬，街头“放风”也需
主人好生看管，以防给他人安全带来风险。
而这条警犬缘何可以随意处于“脱管状态”，
任由其翻垃圾找食物？如果不是该派出所
履职缺位、疏于监管，那便是有意为之？

更为吊诡的是，就在“捡狗”夫妻去派出
所办理取保候审手续当天，他们又看到那条
警犬在垃圾堆旁翻吃垃圾的一幕，而旁边仍
无任何人看护。联想到此前曾有两人因它
被处以刑事处罚的先例，人们难免怀疑警犬
主人的别有用心，让公民动辄得咎，以期从
中渔利。围观此案，人们期待当地警方尽快
澄清真相、辨明是非、赏罚分明、伸张正义。

（相关报道详见本报今日A15版）

问题疫苗案件触目惊心，假药、天价药让患者望“药”兴叹，频发的“医闹”事件伤“医”又伤
“患”。为破除这些就医顽疾，日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第二次审议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
进法草案提出：医疗卫生人员的人身安全、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建立药品全程追溯制度，实行有计
划的预防接种制度……用法律的刚性约束维护医患权益。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罗志华

水管堵、电器坏、锁难开……这些
生活中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却难倒了动
手能力弱的都市人。请维修师傅上门
服务，费用可不低。在不少大城市，“十
元材料百元人工”的现象并不少见，面
对节节攀升的维修人工费用，许多“动
手能力差”的都市人颇为苦恼。

当前许多电器、家装材料等不仅质
量很好，价格也越来越便宜，十元材料
百元人工，不排除因为材料物美价廉，
导致人工费用相对较高。然而，出现这
种现象的最大原因，还是因为人工费用
过快上涨。买得起装修材料，却请不起
装修工人，一个贴瓷砖的装修工年收入
比很多白领的工资要高得多；一个上门
搞维护的工人，在收费时会让不少人的
心理产生“不如改行”的冲动……

在教育阶段，技校不被看重，愿意
当蓝领的学生较少；在职场上，许多大
学生宁可失业，也不愿意从事体力劳动
和蓝领工作。这势必引起供需失衡，导
致价格上涨。因此，化解这一现象的最
有效办法，是为社会培养出足够多的技
术工人，并通过市场竞争来拉低价格。

电视是否真的坏了、空调要不要加
氟、收费标准是什么等，消费者心里没
底，通常只能任由维修工人说了算，不
排除有人借机坐地起价。对此，应该强
化信息的透明度，并对收费标准加以明
确，使消费者有足够的知情权。同时，
还要确保维护过程留痕和可核查。

手工费上涨保持合理范围可以理
解，假如过快上涨并成为一种趋势，就
应分析原因，出台针对性举措，避免这
种现象影响民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十元材料百元人工”
靠什么化解

□张丽

10 月 26 日，一则来自北京海淀法
院的案件播报引发热议，“清华大学总
裁班”同学发起设立的一家主题餐厅
因经营不善申请破产，还被列入法人
失信黑名单，目前其原址已易主。

虽然没有什么经济原理规定总裁
就一定都得像马云那样成功，但 34 位
总裁跟一个饭馆的破产联系在一起，
总还是让人比较唏嘘的。

静下心来想一想，这件事还真不
能就当个笑话看。俗话说得好，“三个
和尚没水吃”，那么如果是 34 个和尚
呢？有点社会经验的人都明白，交的
钱一样多，也就意味着责任一样多。
任何一个决策的做出，都没法也没必
要切分成34块。这个道理另外一句老
话早就告诉我们了，这句话是：家有千
口主事一人。

不管是大公司的领导还是小饭馆
的掌柜，都要把沉甸甸的责任主动放
在自己肩上，将生存与发展当做自身
的第一要务，而不是简单做个生意挣
个钱或者在所谓“风口”上热闹一番赚
几分钟热度。企业家首先要树立责任
意识，敢于拿主意、定方向、担责任、做
决策，而不是想着反正有别人呢。如
果每个人都想别人替自己分担责任，
遇事互相推诿，那么这件事还没开始
做就已经完败了。

进而言之，无论从商从政，做大生
意抑或做小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要有
责任担当。论单打独斗，既然能当上
总裁，肯定既聪明伶俐又吃苦耐劳。
可为什么一旦组合在一块，所有人的
聪明才智都互相抵消了？也许总裁们
财大气粗，并不在乎，但是不能不考虑
这件事发酵之后其社会影响，这难道
不是企业家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吗？“道
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

“功成不必在我”的道理虽然人人都
懂，但真正能把思想境界提升到这个
层次，恐怕还是“同志仍需努力”。

别光把“总裁班的
饭馆倒闭了”当笑话

破除就医顽疾

□樊树林

10月25日凌晨，浙江杭州湖墅派出所接
到报警，称文一路某小区有两户人家，因为噪声
问题起了纠纷。报警的是一幢楼五楼的住户，称
四楼的住户晚上用自制的工具（震楼神器）制造
噪声，导致自己和家人在夜间无法入睡。

每一个人都不会孤岛化生存，无论你居
住在哪里，都会与其他人自然形成一种邻里
关系。在急剧的社会变迁背景下，以往传统
的熟人社会已经转化为陌生人社会，邻里之
间的关系也变得“千姿百态”起来，但无论如
何，人们在一个小区居住，长期相处肯定都希
望和睦、和谐、和美，不希望把关系搞得“剑拔
弩张”、“尘土飞扬”，毕竟人性中都有崇尚

“美”的元素吧。
“震楼神器”是这几年骤然走入公众视野

的事物，而且在网络售卖此种神器生意还不
错，这足以令人不寒而栗。客观上说，对付那
些缺乏自制和公德心的扰邻表现，这种以牙

还牙、以暴制暴的“震楼神器”，的确可能会使
某些噪声制造者感觉理亏，从而也许会换来
耳根清净，但这种做法轻则言之曰“你若犯
我，我必犯人”，从社会层面分析其实为“比坏
心理”的变种。

就像新闻中的事情，楼下住户因为楼上
住户家晚上总是传来各种各样的动静，让他
不能安安静静睡觉，双方也沟通几次没有彻
底解决，便祭出了“震楼神器”，用来报复楼上
邻居。既然你是“楼吵吵”，我就给你个“楼震
震”，“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通过正常沟通未
能满足自己的诉求，我就用更坏的招数惩罚
你，让你更不得安宁。简而言之，就是“你不是
坏吗，我要比你更坏来惩罚你”的直观表现。

揆诸现实，之所以近年来社会上“以恶制
恶”“以暴制暴”的事情不断上演，而无端消耗
我们的社会治理成本，其根源大抵就是来源
于“比坏心理”的土壤在扩大。近年来流行的
一些官场小说，其核心就是“权谋斗争”，充斥
字里行间的无外乎“你黑我也黑”，“没有最黑

只有更黑”。
“比坏心理”对社会文明的蚕食是渐进性

的，其产生的危害不可小觑。如果任由这样
的思维大行其道，势必加大社会治理成本，会
阻碍依法治国的进程，到头来受到伤害的还
是每一个公民。而要遏制“比坏心理”的潜滋
暗长，必须铲除滋生“比坏心理”的现实土
壤。一方面，需要持续推进法治建设，让法治
成为每一个公民的信仰；另一方面，我们社会
治理亟待提档升级，在每一个细节上关照公
民的需求；同时，必须在全社会树立和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作恶者付出代价，让好
人得到应有的尊重。

湖北武汉一位有着十几年社区工作经历
的“老娘舅”就谈到，现实中遇到过不少类似
新闻里的纠纷，曾经有一位楼下的住户主
动为楼上的邻居送去了软底拖鞋，一下子
就让楼上住户感动不已，矛盾也迅速得以
解决。可见，“以恶制恶”的比坏怎胜过“以
柔克刚”呢？

“震楼神器”背后的“比坏心理”


